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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德农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管理项目”启动

2005-12-8

返回

    12月8日，农业部国际合作司与德国技术合作公司（GTZ）在京签署了“中德农业生物多样性可持续管理项目”执行协

议。德国政府为该项目提供了350万欧元的技术援助，项目执行期计划为4年。 

  该项目拟在湖南和海南两省选择不同农业生物多样性类型地区，以技术合作形式与德国共同开展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

活动，通过德国提供的技术和资金支持，吸取和借鉴德国的成功经验，更好的保护我国生物的多样性，保障我国农业可持

续发展。农业部为此成立了项目管理委员会及项目办公室，项目办公室挂靠在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。 

  该项目的内容主要包括：1、组织科研人员对项目区与农业有关的生物资源进行全面、深入、细致地调查，查清农业

生物多样性的种类、分布、多样性程度、濒危状况、生态环境等，结合GPS和GIS，建立农业生物多样性档案，并对影响生

物资源的气候、环境、人文、社会等方面的因素进行动态评估，制定优先保护策略，有计划、分步骤地实施保护。2、对

农业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的因素及其原因进行调查和分析，探索农业生物多样性长期保护的有效途径。3、对处于濒危状

况的珍、稀、特、优遗传资源和重要农作物的野生近缘种，建立自然保护区（点），进行长期原生境保存，保护（区）点

内禁止一切与保护无关的人类活动，严格治理周边环境，以保持其自然进化途径，同时制定这些保护点的土地利用和管理

方式。4、强化以地方社区为基础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方式，政府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，大力扶持与农业生物多样性有

关的技术开发和生产示范，鼓励私营企业参与优质农产品和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的加工、运输和销售，使农民在保护农业

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增加收入。5、实施公众意识和政策教育计划；制定或修改国家级和省级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法

律法规；建立由私营业主、研究单位、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组成的国家级农业生物多样性工作小组；建立国家和地方信

息交换机制，使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单位和个人如政府官员、科学家、私营业主、地方社区和非政府机构等都能方便

地获取有关信息。 

  我国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，形成了绚丽多彩和独具特色的农业生物多样性，是稻、粟、黍、高粱、大豆等

许多物种的起源地。但是，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，人们的生产能力从消极地依靠大自然恩惠转向积极地向大自然索取，从

而导致人们利用作物的种类逐渐减少，特别是野生近缘植物资源受到更大威胁。据有关部门估计，我国受威胁的动植物资

源占整个区系成分的15—20%，其程度高于世界平均10—15%的水平，尤其是一些农作物野生近缘植物和珍稀物种急剧减

少，农业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。 

  通过实施该项目将实现6个具体目标，1、考察、收集和妥善保存农业生物多样性；2、查清农业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或

丧失的原因；3、强化以地方社区为基础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；4、提高全民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；5、实现项

目区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保护和动态监测；6、通过开发可持续利用技术或生产示范提高农民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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